
公交车上，老人“强迫让座”未果后与人争吵，而后心脏病发作倒地身亡，
家属将参与争吵乘客、公交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支付死亡赔偿金等——

4 星期一

2025年 11月 10日 法 案 责编：任俊颖

邮箱：hebeifzb@126.com

社址：石家庄市红旗大街134号 邮编：050090 办公室（电传）89920168 总编室（电传）89920028 经营管理中心（广告部）85208367 发行服务（电传）89920059 2025年度定价：48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冀工商广字（省直）第049号

法院判决乘客与公交公司无责

当事人：侯磊 身份证号：1301841982❋❋❋❋1557 决定书
编号：1301252600214775 裁决日期：2025 年 10 月 21 日

被处罚人不服处罚决定的可在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依
法向行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
向行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5年 11月 10日

行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关于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出 租 车 电 子 计 价 器 作 弊 、生
产销售假冒“亚朵星球”枕头、非
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进行销售……
市场监管总局 11 月 5 日公布 2025

“守护消费”铁拳行动第二批典型
案例。

出租车电子计价器属于国家
实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计
量准确与否直接关系乘客切身利
益。

在 天 津 市 市 场 监 管 委 查 处
出租车计价器作弊系列案中，26
辆 出 租 车 的 电 子 计 价 器 装 有 作
弊 装 置 ，且 其 中 16 台 电 子 计 价
器 超 期 未 检 定 ；26 辆 出 租 车 的
司 机 利 用 作 弊 装 置 增 加 计 价 里
程，多收乘车费。天津市市场监
管委依据计量法有关规定，没收
相 关 出 租 车 司 机 涉 案 电 子 计 价
器 及 附 带 作 弊 装 置 共 计 26 套 、
罚 款 合 计 3.1 万 元 ，并 将 非 法 安
装 作 弊 装 置 的 相 关 当 事 人 移 交
公安机关。

生产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的商品，不仅侵犯商标权利人
利益，也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

在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市场
监管局查处生产销售侵犯他人注
册商标专用权的枕头案中，现场
查获印有“亚朵星球”等注册商标
的 枕 头 543 件 、各 类 包 装 盒 2206
件 、印 有 商 标 的 产 品 吊 牌 17245
件，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均为侵权
产品。当事人在未取得商标权利
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生产侵权
枕头，并通过微信对外销售，违法
经营额 100 余万元。因涉嫌犯罪，
该案已移送公安机关。

增 加 鞍 座 长 度 、拆 除 限 速 装
置、加大电池输出电压等，都是非
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行为，市场
监管部门对此始终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
全。

湖北省襄阳市市场监管局在
电 动 自 行 车 治 理 专 项 行 动 中 发
现，某经销店将 4 辆电动自行车私
自改装后对外销售，鞍座长度的
尺寸限值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要

求 ，涉 案 货 值 1.04 万 元 。 襄 阳 市
市场监管局依据产品质量法有关
规定，没收涉案电动自行车 4 辆，
并处罚款 2.08 万元。

经 营 者 采 取 自 动 展 期 、自 动
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
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开展
业务不能以侵害消费者权益为代
价。

在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管局
查处上海茗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中，当事人在
销售话费、外卖会员、影视平台月
卡等权益包产品过程中，要求消
费者开通会员时勾选同意增值权
益服务协议，其中含有“用户购买
会员服务后……系统将在会员到
期前自动续费”等条款，并在自动
续费前未通过任何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市场监管部门依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等有关法规，给予
当事人警告并罚款 0.6 万元。

食 品 广 告 使 用 医 疗 用 语 ，可
能误导消费者，延误疾病治疗，危
害不容小觑。

在青海省市场监管局查处青

海春寿商贸有限公司发布使用医
疗用语的食品广告案中，当事人
在网络直播带货过程中，使用医
疗用语推销普通食品“江中牌高
膳西梅饮”，销售金额 20.58 万元，
广告费 6.17 万元。青海省市场监
管局依据广告法有关规定，给予
当事人罚没款合计 12.35 万元的行
政处罚。

审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
食品经营许可证，是网络餐饮服
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必须履行的
义务。市场监管部门对“幽灵外
卖”相关违法经营者“零容忍”，坚
决遏制网络平台经营乱象。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市场
监管局查处榆中新美送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未审查食品经营许可证
案中，当事人未对榆中童话味蕾
餐饮店等 4 家入网餐饮服务提供
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行审查，
违法所得 1.78 万元。榆中县市场
监管局依据食品安全法等有关法
规 ，给 予 当 事 人 罚 没 款 合 计 6.78
万 元 的 行 政 处 罚 ，并 对 4 家 入 网
餐饮服务提供者另案处理。

本报讯 （张晓萌 张田丽）
一座储存化肥的仓库一夜之间丢
失 500 袋化肥，原来是曾看守仓库
的王某动的手脚。经广平县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盗
窃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二年，并处罚金 2.5 万元。

大名县某农用产品公司将化
肥 储 存 在 广 平 县 的 一 仓 库 内 。
2024 年 12 月 20 日，因装卸货人手
不够，该公司便找王某帮助看管
仓库内的化肥，并将仓库钥匙给
了王某。之后，公司未将钥匙要
回 ，王 某 也 没 有 将 钥 匙 还 给 公
司。2025 年 5 月 10 日晚，急于还
债的王某趁无人看管打开仓库大

门，通过提前预订的货车将 500 袋
化肥运输至魏县，后将化肥卖给
魏县某农户。6 月 9 日，该公司发
现 化 肥 数 量 莫 名 减 少 后 立 即 报
警。6 月 10 日，王某投案。公安
机关将该案移送至广平县检察院
审查起诉。

广平县检察院在审查过程中
认为，王某虽有仓库钥匙并帮助
看管仓库，但只帮助看管一天，也
非公司员工，因此，王某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构
成盗窃罪。案发后，王某积极赔
偿该公司损失，并取得谅解。经
广平县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本 报 讯 （郝 亚 东）
一 重 型 货 车 未 与 前 车 保 持
安全距离，当前车减速时，
急忙变道躲避，造成三车连
撞、护栏变形。日前，高速
交 警 固 安 大 队 民 警 处 理 了
这样一起事故，重型货车司
机负全责。

郭 某 驾 驶 一 辆 重 型 货
车 沿 大 广 高 速 北 京 方 向 行
驶。当时天空下着小雨，路
面附着力下降，郭某却未根
据天气调整驾驶习惯，与前
方 车 辆 的 距 离 较 近 。 当 发
现前车减速时，郭某急于变
道躲避，猛打方向盘，车辆
发生侧滑，先是与右侧车道
的冀 R 牌照小型轿车碰撞，
随 后 又 撞 上 中 央 隔 离 带 护

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货车半
个车身骑上护栏，险些冲破
隔 离 带 冲 入 对 向 车 道 。 紧
随 其 后 的 另 一 辆 小 型 轿 车
躲闪不及，也与货车发生碰
撞。

高 速 交 警 固 安 大 队 民
警 到 达 现 场 后 ，经 调 查 认
定 ，驾 驶 员 郭 某 因“ 在 高
速 公 路 同 车 道 行 驶 中 ，不
按 规 定 与 前 车 保 持 必 要
的 安 全 距 离 ”，且 在 雨 天
路 面 湿 滑 时 贸 然 变 道 ，对
事 故 负 全 部 责 任 ，对 其 处
以 罚 款 200 元 的 处 罚 ，责
令 其 承 担 冀 R 牌 照 小 型
轿 车 驾 乘 三 人 的 医 疗 检
查 费 用 、三 车 维 修 费 及 赔
偿 护 栏 损 失 。

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酿事故
肇 事 司 机 负 全 责

2024 年的一天下午，史大爷与张
某及其孩子（未成年）、李某、赵某等
人 一 起 等 待 公 交 车 。 上 了 公 交 车
后 ，张 某 及 其 孩 子 坐 在 公 交 车 右 侧
靠窗最后两个座位。史大爷上车后
发现没有座位，扫视车厢一圈后，目
光 锁 定 在 张 某 孩 子 身 上 ，便 提 出 让
其 让 座 。 张 某 孩 子 未 让 座 后 ，史 大
爷 开 始 用 严 厉 的 声 音 呵 斥 张 某 孩
子 。 看 到 自 己 孩 子 受 欺 负 ，张 某 与
史大爷争辩起来。史大爷随即开始
谩 骂 二 人 ，并 用 侮 辱 性 语 言 进 行 攻
击 ，双 方 发 生 争 吵 。 车 厢 内 的 乘 客
李 某 、赵 某 等 人 纷 纷 对 二 人 进 行 劝
解，以免“战况升级”，很快争吵便结
束了。

要求让座未果后，史大爷只得悻
悻向车厢前部移动，在移动的过程中
与车厢内站立的乘客李某、赵某因肢
体接触发生争吵、推搡。其间，李某
因没站稳侧身倒在旁边乘客身上时，
对史大爷有抬腿踢踹动作。公交车
司机进行劝说，三人的争吵也逐渐平
息。

史大爷气不过，在李某、赵某坐

到了车厢最后排座椅后，仍旧指责、
辱骂李某、赵某。李某一时气不过掏
出手机，对准史大爷开始拍摄。这一
举动瞬间激怒了史大爷，其开始试图
抢夺手机，要求删除已拍摄的视频，
原本就紧张的局面瞬间失控，最终还
是在乘客的劝阻下结束了争吵。

没过多久，史大爷毫无征兆地晕
倒在公交车过道上，大家立即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公交车司机立即停
车，询问车上是否有医护人员，拨打
了 120 急救电话、110 报警电话，并采
取紧急救助措施。

待医护人员赶到后，史大爷已无
生命体征。石家庄市某医院出具《居
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史
大爷在公交车上死亡原因系心源性
猝死。派出所民警出警，并保存了公
交车上的监控录像。

史大爷的儿子认为张某、李某、
赵某及公交公司的行为是导致其父
亲离世的原因，遂以侵犯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为由提起赔偿诉讼，要
求 上 述 被 告 支 付 死 亡 赔 偿 金 、丧 葬
费、精神抚慰金等 30 余万元。

石 家 庄 市 裕 华 区 人 民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本 案 争 议 焦 点 为 上 述 被 告

对史大爷的死亡是否应承担赔偿责
任。

关 于 被 告 张 某 的 责 任 问 题 。 本
案起因系史大爷要求张某母子为其
让座而引发的争吵。公交车让座是
一种文明的体现，但让座行为仅是受
道德层面的约束，法律对此并无强制
规定，并且张某之子尚未成年，张某
未应史大爷要求为其让座，从民法角
度来看并不存在过错。另外，通过公
交车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双方发生争
吵时史大爷明显处于强势一方，其当
众辱骂张某母子的行为在法律和道
德上均不应予以正面评价；同时张某
对史大爷并没有过激的语言或动作，
其本身不存在过错，对史大爷的死亡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 于 被 告 李 某 、赵 某 的 责 任 问
题。二人因劝架与史大爷发生争吵
进而产生推搡、踢踹等肢体冲突。根
据监控录像显示，二被告虽然对史大
爷实施了推搡、踢踹的行为，但该行
为并非二被告主动实施，更多地表现
为针对史大爷辱骂、挥手的反抗，并
且李某、赵某的行为并不足以对其造
成身体伤害。经其他乘客劝阻双方
停止争吵后，史大爷在车厢内站立约

5 分钟后晕倒，由此可见被告李某、赵
某的行为并非导致史大爷晕倒的直
接原因，二被告与史大爷并不相识也
无 法 预 见 到 史 大 爷 可 能 心 源 性 猝
死。纵观全案，被告李某、赵某的行
为并未超出必要的限度，二被告不存
在过错，故法院认定二被告对史大爷
的死亡不承担赔偿责任。

关 于 被 告 公 交 公 司 的 责 任 问
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
二十二条规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
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
险 的 旅 客 。”第 八 百 二 十 三 条 规 定 ：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
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
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
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
除外。”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对旅客
的救助义务是客运合同下承运人应
承担的重要法定义务。本案中，当公
交车司机在听到史大爷等人争吵后
进行了口头劝阻，在发现史大爷晕倒
后及时靠边停车并询问车上是否有
医护人员，同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
110 报警电话，履行了基本的救助义
务，因此公交公司对史大爷的死亡不
承担责任。

综上所述，原告要求上述被告对
史大爷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
足，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对此结果，史大爷的儿子也
未再提起上诉。

让座本是温情之举，却在某些人
手中沦为道德绑架的武器。法院的
判决，恰恰是对这种“强迫让座”的彻
底否定，同时也向公众传达了一个重
要的信息——法律不会支持“谁伤谁
亡谁就有理”的错误观念。如果此种
行为也能得到赔偿，社会的根基必将
崩塌。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培育道德
自觉，方能实现老幼相宜、秩序与温
情并存的社会图景。

本 报 讯 （ 张 新 征
刘彬）近日，定兴县人民法
院 审 结 一 起 因 生 活 琐 事 引
发 的 故 意 伤 害 案 件 。 被 告
人 杨 某 因 一 时 冲 动 挥 拳 伤
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
个月，缓刑一年。

被 告 人 杨 某 陪 同 父 亲
及家 人 在 烧 烤 店 聚 餐 。 其
间，杨某父亲因饮酒过量，
在 附 近 商 店 门 口 与 店 主 发
生 口 角 。 情 绪 激 动 的 店 主
随 即 电 话 联 系 其 子 耿 某
甲、耿某乙等人到场助势，
矛 盾 迅 速 激 化 。 在 双 方 争
执过程中，为维护家人，杨
某 情 绪 失 控 ，挥 拳 击 打 耿
某甲面部，致其鼻部、眼部
受 伤 ，同 时 造 成 店 主 右 手
部 损 伤 。 后 经 司 法 鉴 定 ，
耿 某 甲 面 部 损 伤 构 成 轻 伤
二 级 ，店 主 右 手 部 损 伤 为
轻 微 伤 。 案 发 后 ，杨 某 经
公 安 机 关 传 唤 到 案 ，并 深

刻 认 识 到 自 身 错 误 ，如 实
供 述 全 部 打 人 事 实 ，对 因
冲 动 行 为 给 被 害 人 造 成 的
伤 害 表 示 深 深 愧 疚 。 为 弥
补 过 错 ，杨 某 积 极 与 被 害
人 沟 通 协 商 ，主 动 承 担 全
部 经 济 损 失 ，最 终 获 得 被
害人的谅解。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被
告 人 杨 某 故 意 伤 害 他 人 身
体，致一人轻伤二级，其行
为 已 构 成 故 意 伤 害 罪 ，公
诉 机 关 指 控 的 罪 名 成 立 。
在 量 刑 方 面 ，法 院 充 分 考
量 了 杨 某 具 有 坦 白 、积 极
赔 偿 并 取 得 被 害 人 谅 解 等
法 定 酌 定 从 轻 处 罚 情 节 。
同 时 ，经 社 区 矫 正 机 构 调
查 评 估 ，杨 某 平 日 表 现 良
好，无不良犯罪记录，具备
社 区 矫 正 条 件 。 综 合 全 案
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
害 程 度 ，法 院 依 法 作 出 上
述判决。

一时冲动挥拳伤人
获刑赔偿悔不当初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守护消费”
铁拳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

AI 制作：任俊颖

500 袋化肥不翼而飞
竟是临时看管员动手脚

本案中王某并非涉案农用产品公司的正式员工，其获得仓库
钥匙、帮忙看管仓库仅是公司因临时装卸货人手不足产生的短期
协助行为，并非基于稳定职务获得的主管、管理、经手公司财物的
职权，不具备职务侵占罪要求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
员”主体资格，因此构成盗窃罪。盗窃行为无论数额大小、方式如
何，本质都是对他人财产权的侵犯，更是对社会秩序与法治底线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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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小案例小案例 大道理大道理

传递法治正能量
引领文明新风尚


